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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接受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

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、《关于支持

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

161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33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

43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8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61 号）、山

东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专项债券用途调整工作的通知》等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 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

事实及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。委托

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，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，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

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等其他专

业事项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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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月，山东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，发行了 2023 年

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八期）临沂市本级临沂市蒙河双堠

水库工程，临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76000 万

元，发行期限 30 年，发行年利率 3.20%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临

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。本所已为上述专项债券的发行出具法

律意见书。截至 2025 年 8 月，临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结余专

项债券资金 5000 万元暂未使用。 

截至 2025 年 8 月，临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因项目发生重

大变化，临沂市财政局为充分利用债券资金，现拟将临沂市蒙

河双堠水库工程筹集未使用的 5000 万元资金调整用于费县城东

蒸汽管网工程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2025 年山东省（临沂市费县城东蒸汽管

网工程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.债券名称：2025 年山东省（临沂市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）

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。 

2.债券品种：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。 

3.债券期限：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八期）临沂

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!"#$%&'( 5000 万元)期限 30 年。 

4.债券资金：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八期）临沂

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未使用的债券资金 5000 万元。 

5.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债券票面利率在债

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 

6.还本付息方式：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，到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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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。 

*"#$%&+,-.)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临沂市财政局将 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

债券（六十八期）临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未使用的债券资金

5000 万元，调剂给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，该项目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
!"#$%&'(

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 

!)#*$+,(

根据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核发的《费

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同意变更费县经济开发区蒸汽管网项目

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说明》等材料，费县城

东蒸汽管网工程的立项单位为费县泰源热力有限公司。 

经本所律师查阅费县泰源热力有限公司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

等材料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费县泰源热力有限公司

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 

公司名称 !"#$%&'()*+

公司地址 !"",-./0123+

法定代表人 45+

注册资本 678 9:;; <=+

公司类型 >?'(@A)*+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B:;B:CDD9EDFF:9:G+

经营范围 

HIJKL%&MNOPQRSTUVWXYZ[\R]U^

_`^R]U^_a\bcdefghijJKkglmno

hipqIrsgtuvkwxgtJKylmnohiz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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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[\R¤¥UV[\R¦£UV[\R§¨©¤WXª«�

�bc¬defghijJK�k­t�®¯de�°rsg

tuv�+

营业期限 C±BC ² D ³ CD ´µµ¶·¸¹(+

成立日期 C±BC ² D ³ CD ´+

登记状态 r�+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：费县泰源热力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境内依法设立、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，具备从事费县城东蒸

汽管网工程的主体资格。 

!-#$%./01(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费县城东蒸

汽管网工程已取得批复文件如下： 

1.2022 年 8 月 9 日，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《费县行政审

批服务局关于费县经济开发区蒸汽管网项目项目建议书和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费审批投资〔2022〕82 号），同意建设该

项目，项目代码为：2208-371325-04-01-655665，并对项目建设规

模和内容、项目总投资、项目建设地点等事项做出批复。 

2022 年 10 月 20 日，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《费县行政

审批服务局关于同意变更费县经济开发区蒸汽管网项目项目建

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说明》，同意项目名称变更为

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，并对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变更作

出批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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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2 年 8 月 9 日，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《费县泰源

热力有限公司不占新增耕地证明》（费自然资规证﹝2022﹞1 号），

确认该项目不占用土地，不改变土地利用现状，无占用新增耕

地的情形。 

3.2022 年 9 月 19 日，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《关于费县

经济开发区蒸汽管网项目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情况的说明》（费审服函

﹝2022﹞114 号），确认该项目不占用用地，不涉及土地审批手

续，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

工程施工许可证。 

4.2022 年 9 月 5 日，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登记表》完成备案，备案号：202237132500000165，项目业

主承诺该建设项目符合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。 

5.2025 年 8 月，费县泰源热力有限公司制定《2025 年山东

省临沂市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实施方案》，对项目基本情况、

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

资平衡情况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、项目风险分

析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报告等内容作出说明，并经费县财政局

审核确认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费县城东蒸汽

管网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，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及地区

发展规划。 

!2#$%.3456789: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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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《2025 年

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实施方案》等材料，费县

城东蒸汽管网工程位于费县城东区域。 

项目热力管网供热范围主要为费县经济开发区，由费县电

厂南侧围墙接出→沿新G327向东敷设至 S231 省道(约 3.2 公里)

→沿新向东敷设至演马村东侧后转向南(约 6.5 公里)→沿演马村

东侧、皇路山村南侧敷设至新时代锅炉房(约 2.2 公里)→沿新时

代内部道路向东敷设至祊河后转向南(约 2.5 公里)→沿祊河西岸

敷设至岩滨路(约 3.9 公里)→沿岩滨路向南敷设至恒欣药业锅炉

房(约 2.5 公里)，全长约 21 公里，其中费县电厂至新时代锅炉房

约 11.9 公里。本次管网工程负责的工业用蒸汽热用户用蒸汽量

约为 359t/h。 

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总投资为 28778 万元，资金来源：项

目自有资本金 5778 万元，2023 年 2 月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

集资金 14300 万元，拟通过本次调整使用 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

项债券（六十八期）临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未使用债券资金

5000 万元，后续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3700 万元。 

!;#$%78<=(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3 年 2 月至 2025 年 12 月。 

/"#$%&01/2345678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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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财政局聘请本所作为 2025 年山东省（临沂市费县城

东蒸汽管网工程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

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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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所，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2 月 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为 31370000761851352U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 

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名并加盖

公章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

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与发行人、项目业主之间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具备为本次调整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；在本

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 

!)#0FGHBI$JKLM(

临沂市财政局委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临沂

分所（以下简称“和信”）作为 2025 年山东省（临沂市费县城

东蒸汽管网工程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状

况的审计机构。 

*+,-./0

和信现持有临沂市兰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 年 1 月 2

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302MA3M0JU054 的《营业

执照》、山东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1 月 6 日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

为 370100013708 的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，经办注册

会计师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和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

制会计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次调整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。 

1+!"23450

2025 年 8 月 13 日，和信为本次调整债券出具了《2025 年山

东省（临沂市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项目）专项债券（一期调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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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（和信咨字〔2025〕第 080264

号）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为本次调整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、审

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 

:";<=>?@)

!"#NOPQR(

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

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。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

观经济环境、市场资金情况、投资者分布、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

素的影响，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

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，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

交易不活跃的情况，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。 

!)#JSTOQR(

基于山东省整体发展情况及本期债券较低的偿付风险，上

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给予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

定为 AAA。本期债券存续期内，若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，

导致山东省经济增速放缓、政府财政收入波动、政府债务风险

扩大等问题，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，本期债券的信

用等级发生调整，从而为本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。 

!-#UVQR(

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

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3]5 号）规定，企业和个人取得的

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发行人无法

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，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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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整，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

益发生相应波动。 

!2#$%WXQR(

本期债券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

[2016]155 号文）第三条规定，专项债务收入、安排的支出、还

本付息、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本期债券偿付资

金主要来自于供汽费，偿债较有保障，偿付风险极低。但收益的

实现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将有可能给

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。 

!;#$%YZ[\QR 

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由于各方面因素产生风险，包括但不

限于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方面的风险，来源于施工方、设计方、

供应方的风险，发生工程事故的风险等。 

A"BCDEFG)

本次调整债券资金由费县泰源热力有限公司在依法合规、

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

进度，尽早安排使用、形成实物工作量，推动项目早见成效。 

本次调整债券资金由临沂市财政局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管理

和监督，临沂市财政局负责组织专项资金年度预算编制、办理

资金拨付和重点绩效评价、监督专项资金的使用等。 

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

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，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偿付。 

H"IJKL)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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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将 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八期）临沂市本级

临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已发行债券资金调整用于费县城东蒸

汽管网工程，符合“财库[2020]43 号文”“财预[2021]110 号文”

的相关要求。 

2.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供汽费，并满

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3.费县泰源热力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

的主体资格。 

4.为本次调整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

从业资质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六

十八期）临沂市本级临沂市蒙河双堠水库工程未使用资金调整

用于费县城东蒸汽管网工程，符合“财库[2020]43 号文”“财预

[2021]110 号文”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

后生效，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

券发行之目的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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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负 责 人：刘海亮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刘海亮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刘  杰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
  


